義守大學學生事務處綜合教學大樓WBC借用申請表
	申請單位/系級：
	填表日期：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申請人姓名：
職號/學號：
	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（手機、校內分機）

	
	E-mail：

	活動名稱：
活動內容概述：

	活動性質：□教學課程  □行政業務  □其他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勾選）

	申請場所：
	□大廳(約計______人)   □多功能展演交流空間(約計______人) 
□諮詢室(約計______人) □瑜珈教室(約計______人)

	場地借用時間：
起始：      月      日       時      分
結束：      月      日       時      分

	空調使用時段：
起始：      月      日       時      分
結束：      月      日       時      分

	設備需求：（請勾選）
□冷氣空調 □燈光 □大廳86吋顯示器(左) □大廳86吋顯示器(右)【檔案請於借用日一週前提供】
★場地設備請於活動前先行確認，其餘設備須自行準備。

	其他需求：（請勾選）
□廠商進出綜合教學大樓 □於借用場地用餐(垃圾請自行處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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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：
1、 請於借用日一週前提出申請，借用天數則以一週為上限原則，以利場地安排。
2、 本申請表簽核完成後，管理單位將另通知核定情形予申請單位。
3、 場地勘查或任何技術及場地佈置問題，請提前洽詢，管理單位無法提供現場操作協助。
4、 大廳擺設之鋼琴設備，不可移動，場地勘查佈置再請留意。
5、 每年11/15至隔年1/31，鋼琴與鄰近玻璃大門之空間(約4公尺*2.2公尺)預計擺設聖誕樹，該空間無法借用，場地勘查佈置再請留意。
6、 申請單位須確實場復(電源、門窗關閉、窗簾復原、桌椅收拾歸位、海報及垃圾清除..等)。
7、 如因使用造成軟硬體設備損壞，申請單位須負責修繕賠償。
8、 活動辦理完成後，申請單位須配合填報活動實際參與人數及場地滿意度調查。
9、 請勿更動申請表格式及內容，否則申請無效。
